
统
治
者
在
管
理
上
的
高
水
平

体
现
了
家
族
内
的
民
主
意
识

这
对
于
家
族
利
益
的
维

护
有
作
用

家
族
的
许
多
的
普
通
成
员

是
分
田
庄

分
小
房
族
来
管
理
的

每
个
成
员
都
要

“
执
作
农
役
』

不
能
随
意
在
外
游
荡
或
在
家
歇
息

家
长
们
对
庄
首
抓
的
很
紧

“
不
得
父
子
同
处
』
就
在
于
消
除
子
孙
之
间
的
“
闲

言
』

家
族
中
的
具
体
管
事
人

职
贵
明
确

分
工
较
细

陈
姓
大
家
既
是
一
个
封
建
社
会
的
基
层
组
织

同
时
又
是
一
个
半
封
闭
的
自
然
经

济
单
位

家
族
成
员
的
衣
食
住
行

主
要
靠
生
产
自
给
的
途
径
来
予
以
解
决

这
个
“
耕

读
之
家
』
是
十
分
重
视
农
业
生
产
的

因
为
它
是
家
族
经
济
的
基
础

《
陈
氏
家
法
三
十

三
条
》
设
立
了
专
条

对
这
种
经
济
形
态
进
行
法
律
性
的
保
护

家
法
对
于
日
常
生
活
的
安
排
和
物
资
的
分
配

一
一
慎
重
地
写
入
条
文

分
为
饮

食

衣
着
两
大
类



新
妇
必
下
厨
房
劳
动

这
是
广
大
农
民
生
活
的
反
映

也
适
应
「
不
得
置
畜
仆
隶
』

的
需
要分

配
生
活
消
费
品
是
采
取
平
均
原
则

适
当
照
顾
特
殊
需
要

“
均
等
』
性
所
含
的

财
富
共
有

普
遍
劳
动

消
费
均
一

带
有
浓
厚
的
氏
族
公
社
的
痕
迹

家
法
对
于
婚
姻
和
教
育

也
作
了
法
律
性
的
规
定

这
些
有
利
于
家
族
人
口
数
量

的
发
展
以
及
人
口
素
质
的
提
高

对
于
强
化
这
个
半
封
闭
的
自
给
自
足
的
自
然
经
济
单

位
的
功
能
是
具
有
积
极
意
义
的

家
法
确
定
“
首
功
任
能

惩
恶
扬
善
』
的
方
针

一
方
面
是
褒
奖
良
秀

树
立
榜
样

让
他
人
来
效
仿

另
一
方
面
则
是
对
那
些
有
不
端
行
为
的
人
进
行
惩
罚

以
儆
诫
他
人

端
正
自
己
的
言
行
举
止

表
现
出
家
法
的
恩
威
并
施
的
面
貌

惩
治
酗
酒

赌
博

斗
殴

和
妄
使
钱
谷
的
人

无
疑
是
正
当
的

这
有
利
于
家
族
的
团
结

(

以
上
内
容
选
自
《
中
华
姓
氏
源
流
通
书
》
撰
稿
何
光
岳

中
华
姓
氏
源
流
史
学
家

国
家
级
专
家)


